
 

4-12 理賠申請文件及程序 

 

 

理賠申請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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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金申請書     

死亡證明書          

殘廢診斷書         

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         

被保險人之除戶戶籍謄本         

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        

受益人身分證明         

保險單或其謄本     

診斷證明書       

醫療費用明細及收據正本         

病理切片報告或相關檢驗報告          

護照、機票          

X光片          

注意事項：  

(1) 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致不能處理自己事務者，應附宣告禁治產裁定。 

(2) 意外傷害證明不明確者，可附「X光片」以確定傷害部位。 

(3) 生效或復效或加保後二年內申請保險金者，另填「同意調查聲明書」。 

(4) 身故件之死亡原因為「解剖中」者，受益人應補「解剖結果報告」或載明確定死亡原因之「相

驗屍體證明書」。 

(5) 意外事故亦可檢具警方證明文件或剪報。 



 

 

理賠申請程序 

 

 


